场地招租方案

一、招租概况
厦门市集美区嘉庚体育馆乐海路3-2号（训练馆门口5个停车位区域)，面积约60平方米。
二、招租基本情况
1.招租业态：文体行业或商业
2.招租方式：现状租赁
3.租赁期限：3-5年
4.竞标人资格要求:
（1）竞标人不得有恶意违约、拖欠租金或存在被司法机关判定为承担违约责任等情形。
（2）竞标企业无不良类和违约类征信信息（以中国裁判文书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检索数据为准），不存在禁止参加投标的情形。
5.租赁要求
（1）承租用途须为文体行业或商业，不得用于其他用途。如遇体育馆群众性活动需要，需无条件配合，必要时须暂停营业。
（2）租赁期间，不得改变承租用途，不得擅自全部或者部分转租、分租,或以合作经营等方式变相转租。
（3）如有改造投入，改造方案需事先经出租方书面同意，必要时还需通过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审批，由承租方负责和承担。
（4）承租方应对标的物内原有的设施设备进行及时维护与更新，以确保合同期内和合同届满时始终具备良好的使用功能。
（5）租赁区域内新增设施设备由承租方自行投入并自行维保。
6.招租价格
（1）招租底价：1800.00元/月。
（2）租金递增方式：租赁期限三年的不递增；超过三年的，从第四年起每年递增3% 。
（3）免租期：一个月。
7.物业管理：由招租方负责。
8.支付方式
每三个月为一个交租期，在下期租费起算日前的五个工作日足额支付该期租金（首期租金除外）。
9.保证金：合同保证金首年两个月租金，装修保证金0.5万元（如有）。
10.竞租方式：公开招租信息在市国资委、厦门产权交易中心、国贸控股、国贸地产、国贸会展事业部网站及公司微信公众号上发布，招租公告发布时间5个工作日，竞租人应在公告有效期内向我司报价。
[bookmark: _GoBack]11.竞租规则：竞租人必须符合竞租人资格要求，竞价最高者成交。同等条件下，原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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